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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部委文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　人民银行　银监会关于
商业银行合理确定和调整金融集成电路卡工本费

收费水平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 ［２０１５］５３３号　　　　　二一五年三月二十三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分行、营业管理部，省会（首

府）城市中心支行，各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银监局，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商业银行推广使用金融集成电路卡（以下简称“ＩＣ卡”），实现银行卡技术升级换代，既

有利于提高银行系统运行的安全性，也有利于客户享受到更加安全可靠、方便快捷、丰富多样的金

融服务，使银行与客户共同受益。为维护客户、商业银行合法权益，促进银行业健康发展，现就商

业银行合理确定、调整ＩＣ卡工本费收费水平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ＩＣ卡工本费继续实行市场调节价。各商业银行总行应区分不同情况，按下列规定原则确

定ＩＣ卡工本费收费水平。向新开户的客户提供ＩＣ卡，以及将客户原有磁条卡更换为 ＩＣ卡时，对

具备基本服务功能的ＩＣ卡，应按照“银行与客户共同分担制卡成本”的原则定价；对已持有 ＩＣ卡

的客户因损坏、丢失等自身原因申请换（补）卡时，可按照“补偿合理成本”的原则定价。各商业银

行要建立ＩＣ卡工本费合理调整机制，随 ＩＣ卡推广应用，数量增加、成本下降，相应逐步降低工本

费收费水平。

二、各商业银行总行应当按照上述规定原则，并综合考虑市场营销需要等因素合理确定、调整

ＩＣ卡工本费上限水平及各分行实际执行的收费水平。如存在超出上述规定原则定价的情况，应

及时降低收费水平。

国家鼓励商业银行对客户实行银行卡工本费减免优惠。

三、商业银行推广ＩＣ卡时应当坚持客户自愿原则，并不断提高服务质量。要保障持卡人的自

主选择权，确保既有磁条卡继续正常使用，不得强制客户将磁条卡更换为ＩＣ卡。要保证各类银行

卡符合国家规定质量标准，并不断丰富服务内容、提升服务水平，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要在营

业场所或网站主页的醒目位置，及时、准确公示涉及 ＩＣ卡的服务项目、服务内容、收费水平、适用

对象等信息。

四、各级价格主管部门、人民银行分支机构、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要加强监管、指导。今后如

出现部分商业银行ＩＣ卡工本费偏高、社会反映较为集中的情况，由价格主管部门、银行业监督管

理机构按照各自职责分工，开展成本调查和收费、经营行为检查，依法纠正商业银行违法、违规价

格和经营行为，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加强对商业银行推广ＩＣ卡工作的具体业务指导，维护市场正

常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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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通知自４月２０日起执行。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燃煤发电上网电价

和工商业用电价格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７４８号　　　　　二一五年四月十三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电力公司：

经国务院批准，根据电力体制改革的相关精神和煤电价格联动机制有关规定，决定下调燃煤

发电上网电价和工商业用电价格。经商国家能源局，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全国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平均每千瓦时下调约２分钱（含税，下同），各省（区、市）平均调价

标准和调整后的燃煤发电标杆上网电价见附件一。

二、下调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形成的降价空间，除适当疏导部分地区天然气发电价格以及脱硝、

除尘、超低排放环保电价等突出结构性矛盾，促进节能减排和大气污染防治外，主要用于下调工商

业用电价格。

三、全国工商业用电价格平均每千瓦时下调约１．８分钱。各省（区、市）工商业用电价格平均

调价标准见附件一。

四、推进销售电价结构调整。全面推进工商业用电同价，江西、贵州和新疆实行商业用电和普

通工业用电同价。居民生活和农业生产用电价格原则上保持稳定，适当减少电力用户间的交叉补

贴。逐步取消化肥电价优惠，化肥生产用电执行相同用电类别的工商业用电价格；优惠价差较大

的地方，分两步到位，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０日起全部取消电价优惠。

五、跨省、跨区域送电价格调整标准，遵循市场定价原则，参考送、受电地区电价调整情况，由

供需双方协商确定。部分跨省、跨区域送电价格具体调整情况见附件二。

六、各省（区、市）价格主管部门按照附件一规定的平均调价标准，制定和下发本省（区、市）上

网电价和销售电价调整具体方案，并报我委备案。

七、以上电价调整自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０日起执行。

八、推进电价市场化，鼓励有条件的电力用户与发电企业直接交易，自愿协商确定电价。

九、电价调整后，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继续对高耗能行业、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实施差别电价、

惩罚性电价和阶梯电价政策，积极配合有关部门认真甄别并及时公布企业名单，加大上述电价政

策的执行力度，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淘汰落后产能；配合有关部门继续抓好煤炭行业脱困工作，规

范煤炭建设和生产秩序。发电企业、煤炭企业要切实采取有效措施，严格遵守年度订货合同，稳定

发电用煤价格，共同营造煤电行业良好的经营环境，促进煤电行业协调发展。

十、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精心组织，周密安排，确保本次电价调整措施及时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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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１、各省（区、市）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和工商业用电价格调整表

２、部分跨省、跨区域送电价格调整表

附件１

各省（区、市）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和工商业用电价格调整表

单位：元／千瓦时（含税）

省级电网
统调燃煤发电上网
电价平均降价标准

工商业用电价格
平均降价标准

调整后的燃煤
发电标杆上网电价

北京 ０．０１７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７５４

天津 ０．０２３４ ０．０００４ ０．３８１５

河北北网 ０．０１７０ ０．０１６６ ０．３９７１

河北南网 ０．０３２０ ０．０４３１ ０．３９１４

山西 ０．０２３４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５３８

山东 ０．０２０２ ０．０２５９ ０．４１９４

内蒙古西部 ０．００６７ ０．００５１ ０．２９３７

辽宁 ０．０１８１ ０．０２２５ ０．３８６３

吉林 ０．０２１１ ０．０２４８ ０．３８０３

黑龙江 ０．０２００ ０．０２５６ ０．３８６４

内蒙古东部 ０．００３６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０６８

上海 ０．０２３４ ０．０１７０ ０．４３５９

江苏 ０．０２１４ ０．００６９ ０．４０９６

浙江 ０．０１２７ ０．００８１ ０．４４５３

安徽 ０．０２１５ ０．０２３０ ０．４０６９

福建 ０．０３０４ ０．０２０４ ０．４０７５

河南 ０．０１９４ ０．０１０５ ０．３９９７

湖北 ０．０１７６ ０．００６１ ０．４４１６

湖南 ０．０２２０ ０．０１４９ ０．４７２０

江西 ０．０１５９ ０．０１９５ ０．４３９６

四川 ０．０１５０ ０．００６６ ０．４４０２

重庆 ０．０１７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４２１３

陕西 ０．００９８ ０．００６０ ０．３７９６

甘肃 ０．００３９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２５０

宁夏 ０．００８０ ０．００４５ ０．２７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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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 ０．０１７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３７０

广东 ０．０２８５ ０．０１６８ ０．４７３５

云南 ０．０１６３ ０．００５７ ０．３５６３

贵州 ０．０１０４ ０．０１４７ ０．３７０９

广西 ０．０１５０ ０．０１０４ ０．４４２４

海南 ０．０２５０ ０．００８４ ０．４５２８

　　注：上述燃煤发电标杆上网电价含脱硫、脱硝和除尘电价。

附件２

部分跨省、跨区域送电价格调整表
单位：元／千千瓦时（含税）

类别 项目 降价标准

点对网

山西送华北 １７．７８

内蒙古西部送华北 １７．７８

山西送山东 ２０．２０

宁东送山东 ２０．２０

陕西送河北南网 ３２．００

皖电东送 ２１．５０

内蒙古东部送黑龙江 ２０．００

内蒙古东部送吉林 ２１．１０

内蒙古东部送辽宁 １８．１４

湖南送广东 ２８．５１

网对网

内蒙古西部送华北 ６．７３

山西送华北 ２３．４０

山西送河北南网 ２３．４０

东北送华北 １４．８４

新疆送河南 １０．００

　　注：１、跨省、跨区域送电价格调整主要遵循市场原则由送受电供需双方协商确定。“点对网”上网电价，原则
上按照落地省燃煤发电标杆上网电价调整幅度相应调整；存在多个落地省份的，原则上按照各落地省份燃煤发电

标杆上网电价调价幅度加权平均后相应调整。“网对网”送电价格，原则上按照送电省燃煤发电标杆上网电价调

整幅度相应调整。其中，经协商，内蒙古东部地区燃煤发电机组送黑龙江的落地电价高于黑龙江省燃煤发电标杆

上网电价（含脱硫、脱硝、除尘）的，执行当地调整后的燃煤发电标杆上网电价。

２、跨省、跨区域送电价格调整后，华北、东北、华东、华中、西北区域电网公司统购统销电量与省（区、市）电网
公司的结算价格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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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提高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发改电［２０１５］１５１号　　　　　二一五年四月十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物价局，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

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决定提高成品油价格。现

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成品油生产经营企业供军队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家储备用汽、柴油（标准品，下同）供

应价格每吨分别提高１２０元和１１５元，调整后的汽、柴油供应价格分别为每吨６７９０和５８３０元。其

他成品油价格相应调整。调整后的成品油标准品价格见附件１。

二、供交通、民航等专项用户汽、柴油最高供应价格等额调整。调整后的汽、柴油标准品最高

供应价格每吨分别为 ７１９０元和６２３０元。其中，供渔业、林业、农垦用汽、柴油供应价格暂按供军

队用油价格执行。

三、各地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和批发价格等额调整。调整后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

油最高零售价格水平见附件２。

四、其它相关价格政策按《石油价格管理办法（试行）》规定执行。

五、液化气最高出厂价格按照与供军队等部门用９０号汽油供应价格保持０．８９：１的比价关系

确定，供需双方可在不超过最高出厂价格的前提下协商确定具体价格。

六、调价执行时间为２０１５年４月１０日２４时。

七、相关价格联动及补贴政策按现行规定执行。

八、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公司要组织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稳定供应；并督促所属

企业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自觉维护市场价格秩序。

九、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切实维护成品油市

场的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并配合有关部门采

取应对措施。

附件：１．成品油供应价格调整表

　　 ２．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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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成品油供应价格调整表
单位：元／吨

品种 调整前供应价格 调整后供应价格

供军队等部门用９０号汽油（Ⅳ）（标准品） ６６７０ ６７９０

供军队等部门用０号柴油（Ⅳ）（标准品） ５７１５ ５８３０

供军队用灯用煤油 ５３７０ ５４９０

供军队用海军燃料油 ３８５０ ３９３０

航空汽油（标准品） ７８８０ ８０３０

　　注：１、表中调整后供应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柴油为第四阶段车用柴油。普通柴油（标准品）供应价格按照上表中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扣减３７０

元执行。

附件２

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单位：元／吨

汽油（标准品） 柴油（标准品）

一、实行一省一价的地区

北京市 ７７５０ ６７８０

天津市 ７７１５６７４５

河北省 ７５４５ ６５８５

山西省 ７６１５ ６６４０

辽宁省 ７５４５ ６５８５

吉林省 ７５４５ ６５８５

黑龙江省 ７５４５ ６５８５

上海市 ７７３０ ６７５０

江苏省 ７６００ ６６２５

浙江省 ７６００ ６６４０

安徽省 ７５９５ ６６３５

福建省 ７６２０ ６６５０

江西省 ７６００ ６６４５

山东省 ７５５５ ６５９５

湖北省 ７５７０ ６６１０

湖南省 ７６１０ ６６７０

河南省 ７５６５ ６６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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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 ７６９０ ６７２０

重庆市 ７７６０ ６７９５

广东省 ７６２５ ６６５５

广西自治区 ７６９０ ６７２０

宁夏自治区 ７５５０ ６５８５

甘肃省 ７５３０ ６６０５

新疆自治区 ７３２５ ６４８０

二、暂不实行一省一价的地区

呼和浩特市 ７５６０ ６６００

成都市 ７７６５ ６８２０

贵阳市 ７７２５ ６７４５

昆明市 ７７５５ ６７７５

西安市 ７７００ ６７５５

西宁市 ７５１０ ６６３０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汽油第四、第五阶段标准品分别为９０号和８９号汽油；柴油第四、第五阶段标准品均为０号车用柴油。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上表中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扣减３７０元确定。
４、上表中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陕西省西安市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车用汽、柴油国家第五阶段质量标准

的价格；其它省（区、市）或中心城市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车用汽、柴油国家第四阶段质量标准的价格。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提高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发改电［２０１５］１８４号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物价局，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

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决定提高成品油价格。现

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成品油生产经营企业供军队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家储备用汽、柴油（标准品，下同）供

应价格每吨分别提高３００元和２８５元，调整后的汽、柴油供应价格分别为每吨７０９０和６１１５元。其

他成品油价格相应调整。调整后的成品油标准品价格见附件１。

二、供交通、民航等专项用户汽、柴油最高供应价格等额调整。调整后的汽、柴油标准品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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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价格每吨分别为 ７４９０元和６５１５元。其中，供渔业、林业、农垦用汽、柴油供应价格暂按供军

队用油价格执行。

三、各地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和批发价格等额调整。调整后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

油最高零售价格水平见附件２。

四、其它相关价格政策按《石油价格管理办法（试行）》规定执行。

五、液化气最高出厂价格按照与供军队等部门用９０号汽油供应价格保持０．８９：１的比价关系

确定，供需双方可在不超过最高出厂价格的前提下协商确定具体价格。

六、调价执行时间为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４日２４时。

七、相关价格联动及补贴政策按现行规定执行。

八、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公司要组织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稳定供应；并督促所属

企业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自觉维护市场价格秩序。

九、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切实维护成品油市

场的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并配合有关部门采

取应对措施。

附件：１．成品油供应价格调整表

　　 ２．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附件１

成品油供应价格调整表

单位：元／吨

品种 调整前供应价格 调整后供应价格

供军队等部门用９０号汽油（Ⅳ）（标准品） ６７９０ ７０９０

供军队等部门用０号柴油（Ⅳ）（标准品） ５８３０ ６１１５

供军队用灯用煤油 ５４９０ ５７７０

供军队用海军燃料油 ３９３０ ４１４０

航空汽油（标准品） ８０３０ ８３８０

　　注：１、表中调整后供应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柴油为第四阶段车用柴油。普通柴油（标准品）供应价格按照上表中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扣减３７０

元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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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单位：元／吨

汽油（标准品） 柴油（标准品）

一、实行一省一价的地区

北京市 ７６３０ ６６６５

北京市 ８０５０ ７０６５

天津市 ８０１５ ７０３０

河北省 ７８４５ ６８７０

山西省 ７９１５ ６９２５

辽宁省 ７８４５ ６８７０

吉林省 ７８４５ ６８７０

黑龙江省 ７８４５ ６８７０

上海市 ８０３０ ７０３５

江苏省 ７９００ ６９１０

浙江省 ７９００ ６９２５

安徽省 ７８９５ ６９２０

福建省 ７９２０ ６９３５

江西省 ７９００ ６９３０

山东省 ７８５５ ６８８０

湖北省 ７８７０ ６８９５

湖南省 ７９１０ ６９５５

河南省 ７８６５ ６８９０

海南省 ７９９０ ７００５

重庆市 ８０６０ ７０８０

广东省 ７９２５ ６９４０

广西自治区 ７９９０ ７００５

宁夏自治区 ７８５０ ６８７０

甘肃省 ７８３０ ６８９０

新疆自治区 ７６２５ ６７６５

二、暂不实行一省一价的地区

呼和浩特市 ７８６０ ６８８５

成都市 ８０６５ ７１０５

贵阳市 ８０２５ ７０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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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 ８０５５ ７０６０

西安市 ８０００ ７０４０

西宁市 ７８１０ ６９１５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汽油第四、第五阶段标准品分别为９０号和８９号汽油；柴油第四、第五阶段标准品均为０号车用柴油。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上表中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扣减３７０元确定。

４、上表中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陕西省西安市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车用汽、柴油国家第五阶段质量标准

的价格；其它省（区、市）或中心城市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车用汽、柴油国家第四阶段质量标准的价格。

※省级文件※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中电福溪电力开发有限公司１、２号机组执行除尘电价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５〕３２９号　　　　　二一五年四月八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四川中电福溪电力开发有限公司１、２号机组除尘改造工程已竣工投入运行，经环境保护厅组

织验收，确认其烟尘排放浓度符合国家要求。根据国家现行环保电价政策，同意中电福溪电力开

发电有限公司１、２号机组从２０１４年１２月抄见电量起，在现行上网电价基础上，执行每千瓦时０．

００２元除尘加价。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２０３号　　　　　二一五年四月十日

中石油四川省销售公司，中石化四川销售公司，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各市（州）发展改

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物价）局：

接《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提高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发改电〔２０１５〕１５１号）（见附件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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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１）。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２。合同未约定配送部分的费用按《四川省物价局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川价电发〔２０１０〕

２７号）中相关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１５年４月１０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改电〔２０１５〕１５１号文件精神执行。

七、中石油、中石化集团公司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油市场稳

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配合有关

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１．四川省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２．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价格表（合同约定配送部分）

　　 ３．《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提高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发改电〔２０１５〕１５１号）详见本

期“部委文件”

附件１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国ＩＶ）

品名

最高零售价格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升

９０＃汽油（国ＩＶ） ７７６５ ５．７５ ７９１５ ５．８６ ８０６５ ５．９７

９３＃汽油（国ＩＶ） ８２３１ ６．１３ ８３８１ ６．２５ ８５３１ ６．３６

９７＃汽油（国ＩＶ） ８６９７ ６．６１ ８８４７ ６．７２ ８９９７ ６．８４

９８＃汽油（国ＩＶ） ９４７３ ７．３７ ９６２３ ７．４９ ９７７３ ７．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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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柴油（国ＩＩＩ） ６４５０ ５．４８ ６６００ ５．６１ ６７５０ ５．７４

０
!

柴油（国Ⅳ） ６８２０ ５．８０ ６９７０ ５．９３ ７１２０ ６．０５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６１９２ ５．２７ ６３４２ ５．３９ ６４９２ ５．５２

＋５＃柴油（国ＩＩＩ） ６３２１ ５．３８ ６４７１ ５．５０ ６６２１ ５．６３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６８３７ ５．８１ ６９８７ ５．９４ ７１３７ ６．０７

－１０
!

柴油（国Ⅳ） ７２２９ ６．１５ ７３７９ ６．２７ ７５２９ ６．４０

附件２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价格表

（合同约定配送部分）

单位：元／吨

品　名
最高批发价格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９０＃汽油（国ＩＶ） ７４６５ ７６１５ ７７６５

９３＃汽油（国ＩＶ） ７９３１ ８０８１ ８２３１

９７＃汽油（国ＩＶ） ８３９７ ８５４７ ８６９７

９８＃汽油（国ＩＶ） ９１７３ ９３２３ ９４７３

０＃柴油（国ＩＩＩ） ６１５０ ６３００ ６４５０

０
!

柴油（国Ⅳ） ６５２０ ６６７０ ６８２０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５８９２ ６０４２ ６１９２

＋５＃柴油（国ＩＩＩ） ６０２１ ６１７１ ６３２１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６５３７ ６６８７ ６８３７

－１０
!

柴油（国Ⅳ） ６９２９ ７０７９ ７２２９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与韩国济州观光

大学中外合作办学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２０６号　　　　　二一五年四月十日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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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院《关于与韩国济州观光大学合作举办航空服务专业学费标准的请示》（成航院发〔２０１５〕

１６号）收悉。

经教育厅批准，你院与韩国济州观光大学合作举办“航空服务”专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以及两校合作办学协议，经研究，现

对你院中外合作办学收费标准批复如下：

一、你院与韩国济州观光大学合作举办“航空服务”专业专科学生学费２００００元／年·生。

二、上述学费标准为最高限价，其它住宿费、代收代支费用，按四川省教育收费政策相关规定

执行。

三、你院应在招生简章中如实介绍该项目教学和收费的情况，并与学生签订协议，明确双方的

权利和义务。

四、该学院收费应在学校财务账户内设立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专项，实行独立核算。

五、学院应按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依法管理，规范办学，以促进中外合作办学依法依规、健康

有序发展。

六、本批复从２０１５年秋季学期起试行二年。

此复。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调整四川省天然气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等

公司天然气销售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２１２号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四川省天然气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川港燃气有限责任公司成都分公司、四川佳源燃气有限责

任公司、四川华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华星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按照我委《关于理顺我省非居民用天然气价格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１６４号）有关规

定，经研究，按顺调原则调整四川省天然气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川港燃气有限责任公司成都分

公司、四川佳源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华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华星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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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气销售价格，具体通知如下：

一、以上公司在政府燃气管理部门核准的供区范围内，供终端非居民用户的天然气最高销售

价格及供城镇燃气公司的非居民用天然气（含趸售）最高销售价格，均在经我委批复的现行价格

基础上下调０．１０元／立方米。

二、以上价格自２０１５年４月１日起执行。

三、以上公司要严格执行国家和我省规定的天然气价格政策，加强自身价格行为规范管理，对

于在供区内无自身投资修建的管线、输配气设施等，而是利用上游天然气生产经营单位（中石油西

南油气田分公司、中石化西南油气分公司）管线设施进行销售的，不得执行本通知规定的价格标

准，应将这些天然气用户交由中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中石化西南油气分公司直供。省和相关

地方价格主管部门对天然气“买空卖空”、“转手加价”等行为，要按规定进行严肃查处。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调整泸州市西部天然气有限公司等

公司天然气销售价格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２１３号　　　　　二一五年四月十四日

泸州市西部天然气有限公司、四川川港燃气有限责任公司泸州分公司：

你们关于调整非居民用天然气价格的请示（西然司〔２０１５〕１３号、川港司泸〔２０１５〕７号）均收

悉。按照我委《关于理顺我省非居民用天然气价格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１６４号）有关规

定，经研究，按顺调原则适当调整泸州市西部天然气有限公司、四川川港燃气有限责任公司泸州分

公司非居民用天然气销售价格，具体批复如下：

一、泸州市西部天然气有限公司、四川川港燃气有限责任公司泸州分公司在政府燃气管理部

门核定的泸州、宜宾、自贡、内江、资阳等供区范围内，供终端用户的非居民用天然气最高销售价格

下调０．１０元／立方米，调整为２．８９元／立方米。

二、以上价格自２０１５年４月１日起执行。

三、泸州市西部天然气有限公司和四川川港燃气有限责任公司泸州分公司要严格执行国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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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规定的天然气价格政策，加强自身价格行为规范管理，对于在供区内无自身投资修建的管线、

输配气设施等，而是利用上游天然气生产经营单位（中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中石化西南油气分

公司）的管线设施进行销售的，不得执行本批复规定的价格标准，应将这些天然气用户交由中石油

西南油气田分公司、中石化西南油气分公司直供。省和相关地方价格主管部门对天然气“买空卖

空”、“转手加价”等行为，要按规定进行严肃查处。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甘孜县火古龙村光伏电站上网电价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５〕３５７号　　　　　二一五年四月十六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大唐国际新能源公司在甘孜州甘孜县新建火古龙村光伏电站，装机容量５万千瓦，同步新建

了４．６８公里接网线路，将于近期并入四川电网运行。根据国家可再生能源电价政策，核定甘孜县

火古龙村光伏电站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０．９５元，同步执行每千瓦时０．０１元接网工程补助，从发

电上网之日起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四川师范大学与意大利欧洲设计学院

中外合作办学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２２５号　　　　　二一五年四月十六日

四川师范大学：

你校《关于申报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收费标准的请示》收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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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教育部批准，你校与意大利欧洲设计学院合作举办“产品设计”专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以及两校合作办学协议，经研究，

现对你院中外合作办学收费标准批复如下：

一、你校与意大利欧洲设计学院合作举办“产品设计”专业本科学生学费４５０００元／年·生。

二、上述学费标准为国内学习阶段最高限价，其它住宿费、代收代支费用，按四川省教育收费

政策相关规定执行。

三、你校应在招生简章中如实介绍该项目教学和收费的情况，并与学生签订协议，明确双方的

权利和义务。

四、该收费应在学校财务账户内设立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专项，实行独立核算。

五、学校应按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依法管理，规范办学，以促进中外合作办学依法依规、健康

有序发展。

六、本批复从２０１５年秋季学期起试行二年。

此复。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降低四川电网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和

大工业用电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２２８号　　　　　二一五年四月十六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关发电公司：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和工商业用电价格的通知》（发改价格

〔２０１５〕７４８号）的有关规定和要求，结合四川实际情况，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就降低四川电网燃

煤发电上网电价和大工业用电价格等有关事项通知如下，请遵照执行。

一、降低四川省级电网大工业用电类别目录电价和到户电价。四川省级电网大工业用电类别

目录电价和到户电价每千瓦时均降低０．０２０１元。即执行大工业电价类别的用户，包括四川省级

电网现行大工业电量中的直购电量、留存电量、攀枝花钒钛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等执行特殊电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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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８１４厂、中小化肥用电除外），均在现行到户电价基础上电度电价每千瓦时降低０．０２０１元。

此次大工业用电类别电价降低不含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所属全资、控股、代管供电公司和四川省

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地方电网企业。

二、分步取消中小化肥生产用电优待电价。本次调整电价，四川电网销售电价中，将大工业用

电类别中小化肥用电的电度电价和一般工商业用电类别中小化肥用电电价每千瓦时分别提高０．

１０元；趸售电价中，中小化肥用电执行工商业电价标准。

三、根据全省地方电网供区工业经济发展、电压等级提升的情况，为降低地方电网供电成本，

在四川电网趸售电价表中增设１１０千伏电压等级，相应安排趸售电价标准。

四、根据近两年发电用煤价格变动情况，统调燃煤机组上网电价每千瓦时降低０．０１５元。调

整后四川电网统调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含环保电价）为每千瓦时０．４４０２元。统调燃煤机组调

整后上网电价见附件。

五、取消汶川地震灾区电价优待，四川电网两个价区合并为统一的价区。３９个地震重灾县

（市、区）工商业电价每千瓦时提高０．０１２元（政府性基金及附加除外），执行四川电网目录电价标

准。

六、达州燃气电厂实行带量上网电价，每年上网电量为１４亿千瓦时，上网电价核定为每千瓦

时０．５６８８元。每年上网电量超出１４亿千瓦时部分，执行四川电网统调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

带量上网电价不执行丰枯峰谷分时电价政策。达州燃气电厂上网电价执行情况将由我委每年进

行清算。

七、调整后的四川电网销售电价表和趸售电价表详见附件。

八、本次电价调整从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０日起执行。

九、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认真做好此次电价调整工作，加强宣传解释，督促电力企业严格按文

件规定执行。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要加强对下属供电企业的工作指导和管理，务必将国家和省制

定的各项电价政策落实到位。执行中如遇到问题，请及时报告。

附件：１．四川省电网销售电价表

　　 ２．四川省电网趸售电价表

　　 ３．四川省统调燃煤电厂上网电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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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四川省统调燃煤电厂上网电价表

序号 发电企业（机组）名称
装机容量
万千瓦

上网电价
元／千千瓦时 备注

燃煤电厂

１ 华电公司内江发电总厂白马电厂 ４２．００ ４４４．２６２

２ 华电公司内江发电总厂高坝电厂 １０．００ ６８８．４１９ 含１分／千瓦时脱硝电价

３ 四川黄桷庄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００ ４４３．９６７

４ 华电宜宾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技改二
期）

１５．００ ４３８．２００ 含１分／千瓦时脱硝电价

５ 华电攀枝花三维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河
门口扩建）

２７．００ ４３８．２００ 含１分／千瓦时脱硝电价

６ 华电宜宾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技改一
期）

１０．００ ４７８．２０６ 含１分／千瓦时脱硝电价

７ 四川广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广安电厂
一期（３１＃、３２＃机组） ６０．００ ４４９．６０６ 含１分／千瓦时脱硝电价

８ 四川广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广安电厂
二期（３３＃、３４＃机组） ６０．００ ４３８．２００ 含１分／千瓦时脱硝电价

９ 四川广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广安电厂
三期（６１＃、６２＃机组） １２０．００ ４３８．２００ 含１分／千瓦时脱硝电价

１０ 华电珙县电厂（新平６１＃、６２＃机组） １２０．００ ４３８．２００ 含１分／千瓦时脱硝电价

１１ 国电金堂电厂（６１＃、６２＃机组） １２０．００ ４４０．２００ 含１分／千瓦时脱硝电价、０．
２分／千瓦时除尘电价

１２ 国电深能四川华蓥山发电有限公司（临
巴）

６０．００ ４２８．２００

１３ 国电达州电厂（东岳３１＃机组） ３０．００ ４２８．２００

１４ 国电达州电厂（东岳３２＃机组） ３０．００ ４３８．２００ 含１分／千瓦时脱硝电价

１５ 神华四川能源有限公司江油电厂 ６６．００ ４５２．６７２ 含１分／千瓦时脱硝电价

１６ 巴蜀江油燃煤发电有限公司（太白） ６０．００ ４４０．２００ 含１分／千瓦时脱硝电价、０．
２分／千瓦时除尘电价

１７ 四川中电福溪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戎州
６１＃、６２＃机组） １２０．００ ４４０．２００ 含１分／千瓦时脱硝电价、０．

２分／千瓦时除尘电价

１８ 川南发电公司（方山６１＃机组） ６０．００ ４３８．２００ 含１分／千瓦时脱硝电价

１９ 川南发电公司（方山６２＃机组） ６０．００ ４３８．２００ 含１分／千瓦时脱硝电价

２０ 四川内江白马循环流床示范电厂（云潭） ３０．００ ４７５．４００ 含１分／千瓦时脱硝电价

２１ 四川内江白马循环流床示范电厂（云潭
扩建）

６０．００ ４４０．２００ 含１分／千瓦时脱硝电价、０．
２分／千瓦时除尘电价

２２ 攀枝花攀煤矸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２７．００ ４３８．２００ 含１分／千瓦时脱硝电价

２３ 泸州黄浦电力有限公司 ３．００ ４４０．２００ 含１分／千瓦时脱硝电价、０．
２分／千瓦时除尘电价

０２



２４ 达尔凯三瓦窑热电有限公司 ５．５０ ４３０．２００ 含０．２分／千瓦时除尘电价

２５ 广旺能源发展（集团）公司电力分公司 ３．００ ４１３．１６０

２６ 广元监狱电厂 ０．６０ ４１３．１６０

２７ 川北监狱余热电厂 ０．６０ ４１３．１６０

２８ 威远冶金化工有限公司 ０．６０ ３８４．２００

２９ 嘉阳电厂 ０．９８ ４１３．１６０

３０ 犍为电力公司 ５．２５ ４１３．１６０

３１ 渠县电力公司 ２．４０ ４１３．１６０

３２ 四川新桥电力公司 １．２０ ４０６．４３０

３３ 大竹县电力公司 ３．００ ４０４．０９０

３４ 达竹煤电（集团）公司 ２．４０ ４０３．８８０

３５ 达州市立信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１．９５ ３７１．３３０

３６ 绵阳市热电厂 ３．００ ５１０．９７０

３７ 南充辰华热电厂 ０．９０ ４５１．３００

３８ 华蓥山广能集团四方电力公司 １．８０ ４２８．２００

３９ 内江南光有限责任公司坑口电厂 １．２０ ４０８．７７０

４０ 广元东河电力发展有限公司 ２．４０ ４２０．８１０

４１ 仁寿县人民水泥有限公司汪洋火电厂 １．２０ ４１３．１６０

４２ 威远县能兴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电厂 １．２０ ４０８．７７０

４３ 华瑞电厂 １．７０ ４０８．７７０

４４ 四川北部电力开发公司代池电厂 ０．６０ ４１３．１６０

燃机电厂

１ 四川英惠燃气发电有限公司 １１．２０ ７６３．７９０

２ 四川和协电力有限公司 ９．８２ ８０６．７９０

３ 成都爱依斯凯华燃机电厂 ５．００ ８０６．７９０

４ 达州燃机电厂 ７０．００ ５６８．８００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２５６号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中石油四川省销售公司，中石化四川销售公司，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各市（州）发展改

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物价）局：

１２



接《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提高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发改电〔２０１５〕１８４号）（见附件３），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１）。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２。合同未约定配送部分的费用按《四川省物价局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川价电发〔２０１０〕

２７号）中相关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４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改电〔２０１５〕１８４号文件精神执行。

七、中石油、中石化集团公司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油市场稳

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配合有关

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１．四川省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２．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价格表（合同约定配送部分）

　　 ３．《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提高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发改电〔２０１５〕１８４号）详见本

期“部委文件”

附件１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国ＩＶ）

品名

最高零售价格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升

９０＃汽油（国ＩＶ） ８０６５ ５．９７ ８２１５ ６．０８ ８３６５ ６．１９

９３＃汽油（国ＩＶ） ８５４９ ６．３７ ８６９９ ６．４８ ８８４９ ６．５９

９７＃汽油（国ＩＶ） ９０３３ ６．８６ ９１８３ ６．９８ ９３３３ ７．０９

９８＃汽油（国ＩＶ） ９８３９ ７．６６ ９９８９ ７．７７ １０１３９ ７．８９

０＃柴油（国ＩＩＩ） ６７３５ ５．７３ ６８８５ ５．８５ ７０３５ ５．９８

０
!

柴油（国Ⅳ） ７１０５ ６．０４ ７２５５ ６．１７ ７４０５ ６．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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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６４６６ ５．５０ ６６１６ ５．６３ ６７６６ ５．７５

＋５＃柴油（国ＩＩＩ） ６６００ ５．６１ ６７５０ ５．７４ ６９００ ５．８７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７１３９ ６．０７ ７２８９ ６．２０ ７４３９ ６．３３

－１０
!

柴油（国Ⅳ） ７５３１ ６．４０ ７６８１ ６．５３ ７８３１ ６．６６

附件２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价格表

（合同约定配送部分）

单位：元／吨

品　名
最高批发价格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９０＃汽油（国ＩＶ） ７３４５ ７４９５ ７６４５

９０＃汽油（国ＩＶ） ７７６５ ７９１５ ８０６５

９３＃汽油（国ＩＶ） ８２４９ ８３９９ ８５４９

９７＃汽油（国ＩＶ） ８７３３ ８８８３ ９０３３

９８＃汽油（国ＩＶ） ９５３９ ９６８９ ９８３９

０＃柴油（国ＩＩＩ） ６４３５ ６５８５ ６７３５

０
!

柴油（国Ⅳ） ６８０５ ６９５５ ７１０５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６１６６ ６３１６ ６４６６

＋５＃柴油（国ＩＩＩ） ６３００ ６４５０ ６６００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６８３９ ６９８９ ７１３９

－１０
!

柴油（国Ⅳ） ７２３１ ７３８１ ７５３１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调整道路旅客运输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２５９号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物价）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于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４日２４时上调了国内成品油价格（发改电〔２０１５〕１８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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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四川省道路旅客运价改革方案》（川价发〔２００５〕２０９号）关于“燃油价格以２００５年８月３１日

为基数，燃油价格上下浮动每超过１０％（含１０％），运价相应上下浮动０．００５元／人·千米”的规

定，根据现行燃油价格水平，经测算，决定对我省道路客运运价在现行规定运价基础上上浮０．００５

元／人·千米（农村道路客运除外）。

请交通运输厅道路运输管理局和各地按规定的管理权限，抓紧测算票价，对外公布执行。

特此通知。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峨眉山市八益煤业苗圃瓦斯发电站上网电价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５〕３８８号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峨眉山市新建八益煤业苗圃瓦斯发电站，装机容量１５００千瓦，近期将以自发自用剩余电量上

网方式并入四川电网运行。根据现行电价政策，该瓦斯发电站上网电价暂按四川电网燃煤机组标

杆上网电价（含环保电价）每千瓦时０．４４０２元，从电站进入商业运行之日起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关于甘孜州２０１５年留存电量实施方案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２６７号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甘孜州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委：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四川省藏区留存电量和电价管理办法的批复》（发改价格〔２０１１〕

２９５０号）以及《四川省三州留存电量分配原则（试行）》，结合甘孜州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我们对上

报的《甘孜州２０１５年度留存电量实施方案》进行了调整完善。现批复如下：

一、调整后的《甘孜州２０１５年度留存电量实施方案》附后，请严格遵照执行，确保２０１５年留存

电量总量控制在２６．６亿千瓦时以内。

从２０１５年起，各州完成年度指标差距较大的，下年分配留存电量时，将在上年指标基础上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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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１０％进行调剂安排。各州年度实际完成数少于分配指标５０００万千瓦时以上的，视为完成年度

指标差距较大。

二、水电企业留存电量上网电价和电网公司留存电量输配电价，应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改

价格〔２０１１〕２９５０号文件有关规定执行，留存电量销售电价应按照国家规定征收基金及附加。

三、请甘孜州发展改革委、州经济和信息化委组织实施，确保调整后的实施方案得到全面落

实，促进甘孜州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执行中如有问题请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省经济和信息化

委。

附件：甘孜州２０１５年度留存电量实施方案

附件

甘孜州２０１５年留存电量实施方案

为保证甘孜州电力生产要素供给，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政

策规定及省发改委、省经信委要求，编制本方案。

一、留存电量基本原则

１．一年一定，以用定留；

２．厂网互动，合理分摊，共同支持甘孜州经济社会发展和改善民生；

３．甘孜州内５０个统调统分水电站全部参与留存电量（见附表１）。

二、留存电量使用范围

优先安排与省网实现互联的康定、泸定、丹巴、九龙、雅江、巴塘、道孚、炉霍、色达、甘孜、石渠、

德格、理塘、乡城、稻城、得荣、白玉、新龙１８个县的城乡居民生活用电，其次安排符合国家产业政

策、节能减排政策、环境保护政策要求的工业企业生产用电（见附表２）。

三、留存电量实施规模

２０１５年计划确定留存电量共２６．６亿千瓦时，其中：民生用电（居民生活、中小学及养老院）４．

５３８亿千瓦时，工业用电２２．０６２亿千瓦时（其中：州内０．６６亿千瓦时，甘眉工业园区２１．４０２亿千

瓦时）。

已按协议承担了向地方供电等的，在留存电量计划中予以扣除。

四、留存电量上网、输配和销售价格

（一）上网电价：发电企业留存电量上网电价按核定上网电价实行丰枯浮动后的９０％执行，上

网电价不执行峰谷浮动。工业用电上网侧实行丰枯浮动，不执行峰谷浮动；民生用电上网侧不实

行丰枯峰谷浮动。发电企业承担工业用电和民生用电按相同比例分配。

（二）输配电价：按０．１０５元
!

千瓦时（含线损）执行。

（三）政府性基金及附加：工业用电执行０．０４３８元
!

千瓦时（农网还贷０．０２元／千瓦时、库区

移民基金０．００８８元／千瓦时、水利基金０．００７元／千瓦时、可再生能源附加基金 ０．００８元／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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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涉及民生用电（居民生活、中小学及养老院）执行０．０３６８元／千瓦时（农网还贷０．０２元／千瓦

时、库区移民基金０．００８８元／千瓦时、水利基金０．００７元／千瓦时、可再生能源附加基金０．００１元／

千瓦时）。

（四）销售电价：销售电价由上网电价和输配电价及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组成，民生用电量仅由

０．２８８元／千瓦时电厂承担。

五、留存电量的调度、并网和结算关系

为便于管理，发电企业与省电力公司的并网、调度关系均保持不变。四川省电力公司甘孜公

司负责留存电量统一归口购销和结算。

州内工业用户留存电量月计划按照每月峰段电量不超过月电量计划的１／３执行，甘眉工业园

区留存电量应满足峰、平、谷各时段电量１：１：１的比例，民生用电量可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安排。在

不突破核定指标的前提下，期段内可调节使用留存电量，但枯期结算电量原则上保持月均衡。

六、实施时间

２０１５年留存电量实施时间为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２６日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２５日。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关于阿坝州２０１５年留存电量实施方案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２６８号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阿坝州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委：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四川省藏区留存电量和电价管理办法的批复》（发改价格〔２０１１〕

２９５０号）以及《四川省三州留存电量分配原则（试行）》，结合阿坝州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我们对上

报的《阿坝州２０１５年度留存电量实施方案》进行了调整完善。现批复如下：

一、调整后的《阿坝州２０１５年度留存电量实施方案》附后，请严格遵照执行。２０１５年安排阿坝

州留存电量总量３５．４亿千瓦时，其中：计划留存电量２６．６亿千瓦时，调剂留存电量８．８亿千瓦

时。

从２０１５年起，各州完成年度指标差距较大的，下年分配留存电量时，将在上年指标基础上扣

减１０％进行调剂安排。各州年度实际完成数少于分配指标５０００万千瓦时以上的，视为完成年度

指标差距较大。

二、水电企业留存电量上网电价和电网公司留存电量输配电价，应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改

价格［２０１１］２９５０号文件有关规定执行，阿坝州留存电量中的水电企业从２０１６年起统一按水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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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电价的９０％执行。留存电量销售电价应按照国家规定征收基金及附加。

三、国网阿坝州供电公司（阿坝州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不得拖欠发电企业留存电量电费，如

２０１５年再发生拖欠情况，将依法查处。

四、请阿坝州发展改革委、州经济和信息化委组织实施，确保调整后的实施方案得到全面落

实，促进阿坝州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执行中如有问题请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省经济和信息化

委。

附件：阿坝州２０１５年度留存电量实施方案

附件

阿坝州２０１５年度留存电量实施方案

为满足阿坝州２０１５年经济社会发展和藏区稳定电力保障需要，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和我省

相关政策精神结合阿坝州实际，编制本方案。

一、留存电量原则、总量

２０１５年，阿坝州４５座统调统分水电站全部参与留存电量，按照“以需定留，以丰补枯”原则，

确定实施总留存电量３５４０００万千瓦时和留存水电企业年度留取量（见附表１）。

二、留存电量使用范围及实施规模

优先安排民生用电２５５３３万千瓦时，其中：九龙电网公司供松潘（含九黄机场）、九寨、若尔盖

３县城乡居民用电１８２８３万千瓦时，牧区电网供阿坝、红原（含红原机场）、马尔康、金川、壤塘５县

城乡居民用电７２５０万千瓦时，其次安排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节能减排政策、环境保护政策要求的

工业企业生产用电３２８４６７万千瓦时（其中：州电力公司供州内３１４４６７万千瓦时，德阿产业园区

１００００万千瓦时，成阿工业园区４０００万千瓦时）。

三、留存电量上网、输配和销售价格

（一）上网电价：水电企业留存电量上网电价按２０１４年水平执行：具有不完全年调节能力电站

０．２４元／千瓦时（含税），具有年调节能力电站０．２５元／千瓦时（含税），其余电站０．２３元／千瓦时

（含税）。

（二）输配电价：按国家规定执行。

（三）销售电价实行全年均价，销售电价由上网电价和输配电价及基金附加三部分组成。

四、调度、并网和结算关系

留存水电企业与省电力公司的并网和调度关系维持不变。调度关系依据四川省电力公司与

州人民政府签订的有关协议执行。阿坝州电力有限责任公司负责留存电量统一归口结算经营。

五、组织实施及监管

在阿坝州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州发展改革委、州经济和信息化委按职能组织实施和监管，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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坝州电力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具体实施，并接受省发改委、省经信委监督检查。

六、方案实施时间

本方案实施时间为：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２６日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２５日。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关于凉山州２０１５年留存电量实施方案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２６９号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凉山州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委：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四川省藏区留存电量和电价管理办法的批复》（发改价格〔２０１１〕

２９５０号）以及《四川省三州留存电量分配原则（试行）》，结合凉山州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我们对上

报的《凉山州２０１５年度留存电量实施方案》进行了调整完善。现批复如下：

一、调整后的《凉山州２０１５年度留存电量实施方案》附后，请严格遵照执行，确保２０１５年留存

电量总量控制在１８亿千瓦时以内。

从２０１５年起，各州完成年度指标差距较大的，下年分配留存电量时，将在上年指标基础上扣

减１０％进行调剂安排。各州年度实际完成数少于分配指标５０００万千瓦时以上的，视为完成年度

指标差距较大。

二、水电企业留存电量上网电价和电网公司留存电量输配电价，应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改

价格［２０１１］２９５０号文件有关规定执行，留存电量销售电价应按照国家规定征收基金及附加。

三、请州发展改革委、州经济和信息化委组织实施，确保调整后的实施方案得到全面落实，促

进凉山州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执行中如有问题请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附件：凉山州２０１５年度留存电量实施方案

附件

凉山州２０１５年度留存电量实施方案

为满足全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对电力的迫切需求，支持凉山工业又好又快发展。根据国家

发展改革委相关政策规定及省发改委、省经信委要求，编制２０１５年留存电量方案。

一、留存电量范围

凉山州内全部统调统分水电厂，均参与留存电量。截止２０１４年底，统调统分水电厂共计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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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名单见附件１）。

二、留存电量实施时间及电量规模

留存电量时间从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２５日开始实施，到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２５日截止。电量计划明细见

附件１，全年留存电量预计共１８．００亿千瓦时，留存依据以下原则：

１、参照电站２０１４年上网电量的２０％预安排计划，实际执行中全年留存电量不超过电站全年

上网电量的２０％。

２、按照“以需定留”的原则，电厂留存侧峰、平、谷各时段电量，以用户实际使用留存电量各时

段比例进行结算。

３、对２０１４年新投产的卧罗桥、巴基河等电站因省上安排的设备利用小时数较低，作适当减量

安排，鉴于久铁、鸭嘴河梯级电站（布西、烟岗、跑马坪）经营特别困难及大桥电站承担有保障农业

灌溉的社会责任等，对这些电站作适当减量安排；金洞子电站因补偿四川安宁电力的红星、高坡、

白岩坎的电量过大，经研究决定２０１５年不参与留存。

４、在计划留存电量总量不突破１８．００亿千瓦时的情况下，凉山州可对全电量使用留存电量企

业（攀钢西昌钢钒有限公司、重钢西昌矿业有限公司、凉山矿业有限公司、德昌久源钒钛特种合金

有限公司、四川锦宁矿业有限公司、西昌三强工贸有限公司除外）的指标进行相互调剂。

三、电力用户参加留存电量的范围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节能减排政策要求；符合我省产业发展规划；对凉山州经济发展贡献较

大；对电价依赖程度高；以扶优扶大为重点兼顾中小企业使用为原则，由国家电网凉山供电公司直

接供电或其控股县公司供电的凉山州内重点优势工业企业和部分高载能企业。

留存电量用户（参加企业名单见附件２），由凉山州政府和国家电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按照上述

原则确定。实施过程中出现不符合国家节能减排要求的企业，应立即取缔使用留存电量资格。

四、留存电量上网和销售价格

留存电量的上网电价和销售电价标准分别为：２０１５年６月至１０月上网电价０．１９４７元／千瓦

时，输配电价０．１０５元／千瓦时，销售电价０．２９９７元／千瓦时；２０１５年５月、１１月上网电价０．２５６２

元／千瓦时，输配电价０．１０５元／千瓦时，销售电价０．３６１２元／千瓦时；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４月、１２月上

网电价０．３３３０元／千瓦时，输配电价０．１０５元／千瓦时，销售电价０．４３８０元／千瓦时。以上价格均

含１７％增值税。购售电价格均不执行峰谷电价浮动。如遇国家电价政策调整，按电价调整文件

执行。上述销售电价应按国家规定加收基金及附加０．０５３８元／千瓦时。国网控股县公司留存电

量使用用户的留存电量省电力公司按平移法组织实施。

五、留存电量企业的调度、并网和结算方

为便于管理，留存发电企业与国家电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的并网、调度关系均保持不变。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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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企业和用电客户的电量电费由国家电网凉山供电公司统一负责结算。使用留存电量的用户

应按凉经电力［２００９］２４８号文的要求与国家电网凉山供电公司签订《电费交纳协议》，对不及时交

纳电费的用户停止执行留存电量政策。

对攀钢西昌钢钒有限公司、重钢西昌矿业有限公司、凉山矿业有限公司、德昌久源钒钛特种合

金有限公司、四川锦宁矿业有限公司，应按照国家电价政策规定全额计收基本电费。

留存电量按月结算，不能跨季滚存使用。由于不可抗力因素，用电企业因设备检修等特殊原

因导致留存电量无法实施，造成发电企业上四川主网电量，由四川省电力公司按照有关规定负责

结算，并按同比例调减发电企业留存电量。

实施留存电量的发电企业和享受留存电量的用电企业，必须以电网安全为前提，服从四川省

电力公司的统一调度管理。同时参与留存电量的用电客户应纳入凉山州政府制定的有序用电方

案管理。

国家电网凉山供电公司要按时结算，确保实施留存的电费按时足额兑现。

六、留存电量发电设备利用小时数及调度原则

参与留存电量的发电企业丰水期合同电量增加１００小时，省电力公司要确保执行到位。

参与留存电量的发电企业负荷曲线须符合省电力公司的相关要求，并满足电网的安全校核约

束，且应与非留存部分的电力电量一并接受省电力公司的考核管理。

七、留存电量的实施主体

州经信委、州发改委负责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留存电量方案。留存电量由国家电网凉山供电

公司负责具体实施。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制定四川省绵阳武都引水工程灌区农业

水价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区农业用水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５〕３９５号　　　　　二一五年四月三十日

四川省绵阳武都引水工程建设管理局：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水利部、农业部《关于印发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试点方案的

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２２７１号）精神，我省武引灌区的游仙区、射洪县被确定为２０１４年全国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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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价综合改革试点县。按照国家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试点要求和《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

法》的规定，结合试点县项目区国管水利工程和末级渠系水利工程成本监审情况，经研究，现将绵

阳武引灌区全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试点县项目区的农业用水价格通知如下：

一、实行全计量计价、分段计价和分类计价相结合的定价形式。根据水利工程农业供水价格

达到成本水平的要求，水稻、小麦、玉米、油菜等粮油作物在用水定额内，国管水利工程水价每立方

米０．１２元，末级渠系水利工程水价每立方米０．０５元，执行终端水价每立方米０．１７元。经济作

物、养殖业和其它用水在定额用水内，国管水利工程水价每立方米０．１３元，末级渠系水利工程水

价每立方米０．０７元，执行终端水价每立方米０．２元。定额标准按照四川省水利厅、四川省质量技

术监督局《四川省用水定额（修订稿）》（川水发〔２０１０〕４号）执行。

二、超定额用水实行累进加价。超定额１０％及以内部分，每立方米加价０．０２元；超定额１０％

以上的部分，每立方米加价０．０４元。加价收入由国管水利工程与末级渠系水利工程对半分成。

三、水费计收方式。水费征收主体为国管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和农民用水户协会。国管水利工

程管理单位按经过计量的供水量和核定的水价标准向农民用水户协会收取水费，农民用水户协会

负责按供水量和终端水价标准向农民用水户收取水费。收取水费时间为每年６月底前和１１月底

前。

四、本通知从２０１５年５月１日起执行。请四川省绵阳武都引水工程建设管理局将上述规定

公示到项目区农民用水户协会及相关村社，并宣传到农户。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制定四川省南充升钟水利工程灌区农业

水价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区农业用水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５〕３９６号　　　　　二一五年四月三十日

四川省南充升钟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局：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水利部、农业部《关于印发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试点方案的

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２２７１号）精神，我省升钟灌区阆中市、南部县、西充县被确定为２０１４年全

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区。按照国家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试点要求和《水利工程供水价

格管理办法》的规定，结合试点县项目区国管水利工程和末级渠系水利工程成本监审情况，经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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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现将升钟灌区全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试点县项目区的农业用水价格通知如下：

一、实行全计量计价、分段计价和分类计价相结合的定价形式。根据水利工程农业供水价格

达到成本水平的要求，水稻、小麦、玉米、油菜等粮油作物在用水定额内，国管水利工程水价每立方

米０．１元，末级渠系水利工程水价每立方米０．０５元，执行终端水价每立方米０．１５元。经济作物、

养殖业和其它用水在定额用水内，国管水利工程水价每立方米０．１２元，末级渠系水利工程水价每

立方米０．０６元，执行终端水价每立方米０．１８元。定额标准按照四川省水利厅、四川省质量技术

监督局《四川省用水定额（修订稿）》（川水发〔２０１０〕４号）执行。

二、超定额用水实行累进加价。超定额１０％及以内部分，每立方米加价０．０２元；超定额１０％

以上的部分，每立方米加价０．０４元。加价收入由国管水利工程与末级渠系水利工程对半分成。

三、水费计收方式。水费征收主体为国管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和农民用水户协会。国管水利工

程管理单位按经过计量的供水量和核定的水价标准向农民用水户协会收取水费，农民用水户协会

负责按供水量和终端水价标准向农民用水户收取水费。收取水费时间为每年６月底前和１１月底

前。

四、本通知从２０１５年５月１日起执行。请四川省南充升钟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局将上述规定

公示到项目区农民用水户协会及相关村社，并宣传到农户。

※市州文件※

成都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调整

我市主城区非居民用天然气销售价格的通知

成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２４４号　　　　　二一五年四月八日

成都市主城区各燃气公司：

按照《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理顺我省非居民用天然气价格的通知》（川发改价格

〔２０１５〕１６４号）要求，居民生活用气价格不作调整，ＣＮＧ终端销售价格执行全省统一规定，非居民

用天然气销售价格调整遵循顺价调整、统筹平衡的原则，结合我市实际，经认真测算，并报经市政

府同意，现将我市主城区非居民用天然气销售价格调整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我市主城区非居民用天然气销售价格统一从４．０３元／立方米降低为３．９３元／立方米。调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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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从２０１５年４月８日零时起的实际用气量开始执行，对滞后于上游门站价格调整时间而产生

的价格收益，各燃气公司据实与用户结算。

各燃气公司要加强调价后对用户的宣传解释工作，认真制定调价宣传提纲，把握好宣传定位

和舆论导向，同时抓好明码标价和明码收费等相关工作。

特此通知。

成都市发改委　成都市教育局

关于民办学历教育学校学费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成发改收费〔２０１５〕２９４号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各区（市）县发改（经发）局、物价局、教育局：

为贯彻落实《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经济稳中求进的若干意见》（成府发〔２０１５〕１２号）精

神，现就我市民办学历教育学校学费管理等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民办学历教育学校学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各民办学历教育学校学费以价格主管部门

批准的收费标准为基准价，可上浮不超过２０％，下浮不限。

二、坚持“老生老办法、新生新办法”的原则。对民办学历教育学校学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

后，已入校在读学生仍按现行收费标准收费，直至学段毕业。

三、做好收费公示工作。各民办学历教育学校应在招生宣传单及校内醒目位置公示收费项

目、收费标准。

特此通知。

绵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调整中心城区非居民用天然气销售价格的通知

绵市发改环价〔２０１５〕１４８号　　　　　二一五年四月七日

绵阳燃气集团公司、四川天新燃气有限责任公司、绵阳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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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理顺我省非居民用天然气价格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１６４

号）精神，我市非居民用天然气销售价格按照单一疏导、顺价调整和同城同价的原则，结合绵阳实

际，经请示市政府同意，现将我市中心城区非居民用天然气销售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非居民用气销售价格实行最高限价管理，销售价格由３．４８／立方米调整为３．３８元／立方

米。供需双方可在最高限价内，协商确定具体价格，不得突破最高销售价标准。

二、ＣＮＧ生产用气销售价格实行最高限价管理，销售价格由２．８０元／立方米调整为２．７０元／

立方米。供需双方可在最高限价内，协商确定具体价格，不得突破最高销售价标准。

三、调整后的绵阳市中心城区非居民用天然气销售价格从２０１５年４月１日（不含３月份的用

气量）起执行。

城区各燃气企业要加强调价后对用户的宣传解释和明码标价工作，努力做好供气的安全和稳

定工作，确保非居民用天然气新的销售价格政策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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